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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代理(課)教師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114 年 8 月 21 日 113 學年第 5 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通過 

114 年 8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代理(課)教師教學品質，保障學生

學習權益，建立綜覈名實之代理(課)教師服務成績考核標準，特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4條、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 12 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連續代理(課)達三個月以上之現任代理教師及代課教師。 

三、考核項目及認定標準： 

(一) 由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實習處、輔導室之單位主管共同考評。 

(二) 考核項目、評分比重及評擬單位：  

1、教學績效與態度：占考核分數百分之四十，由教務處單位主管評核。 

2、課堂經營：佔考核分數百分之三十，由學生事務處單位主管評核。 

3、學術專業及社群：佔考核分數百分之三十，由各科領召、科主任評核後送教

務、實習處、輔導室等單位主管複核。 

(三)辦理程序： 

1、人事室於學年末或聘期屆至前，將成績考核表（如附表）填具基本資料、勤惰

及獎懲紀錄，送交相關單位主管評擬後，提請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初核。  

2、教師成績考核會完成初核，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

應退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註明事實及理由後變更之。 

四、代理(課)教師考核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且未有本考核要點第六點情事者，則應認定在

校服務期間成績優良。 

五、經本校考核服務成績優良之代理（課）教師，於離職（服務）證明文件加註服務成績優

良。 

本校得視學校校務需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以再聘之，

再聘至多以 2次為限。 

六、代理(課)教師考核期間有下列情形者，其服務成績不得認定為優良： 

(一)經獎懲抵銷後，尚有申誡以上懲處者。  

(二)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或其他違法

處罰學生，而受申誡以上懲處者。 

(三)有性騷擾、性霸凌行為，或違反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而受

申誡以上懲處者。 

(四)曠課超過二節或曠職累計超過二小時。 

(五)事、病假期間，未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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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經學校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 

(七)品德較差，情節尚非重大。 

(八)因病已達延長病假。 

(九)事病假超過二十一日。 

七、本要點經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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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代理(課)教師成績考核表 

姓名  任教科別  

考核年度 學年度 考核期間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獎懲勤惰 

嘉獎：  次；記功：  次；記大功：  次 

申誡：  次；記過：  次；記大過：  次 

事假    日；病假    日；有無遲到、早退、曠職、曠課： 

考核項目 參考指標或重點 
評核

分數 
簽章 

學術專業

及社群 

(30%) 

1.精熟任教科目領域知識。 

2.參與教師專業社群、研習，研發教案、教材或教法。 

3.協助科內各項活動、競賽及科內工作。 

4.能與學校教師合作，形成教學夥伴。 
  

考評意見  

課堂經營

(30%) 

1.建立有助學習的班級環境、營造積極學習氣氛。 

2.配合校務，推展學生安全、環保、衛生、體育、性平

等教育工作。 

3.促進師生溝通與合作、營造和諧師生關係。 

4.以正向積極的管教方法指導學生。 

  

考評意見  

教學績效

與態度

(40%) 

1.能運用有效教學技巧及良好之溝通技巧。 

2.依照所排定課程進度授課，教學活動設計周詳、適切。 

3.學習評量方式應明確、周詳，且符合學生程度。 

4.投入時間教學並能參與各項校務與行政支援工作。 
  

考評意見  

總分  

考核會 

初核 

□ 服務成績優良 

□ 服務成績未達優良 
簽章  

校長覆核 
□ 服務成績優良 

□ 服務成績未達優良 
簽章  

 


